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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1 证券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楼中海地

产广场西塔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8

466,351,992

61.80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月涛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其中4人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黄国平

得票数

465,756,17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722

是否当选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黄国平

同意

票数

52,914,429

比例（%）

98.8865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张晓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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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药股份”）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及资料于2025年11月2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形

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其中四名独立董事参加了会议，董事长刘月涛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关于调

整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加强董事会建设，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在

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公司拟调整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为: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刘月涛（召集人）、张婷、余兴喜、史录文、陈明宇、刘

燊、周滨；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史录文（召集人）、刘月涛、陈明宇、刘燊、黄国平；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余兴喜（召集人）、史录文、陈明宇、刘燊、张平；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燊（召集人）、余兴喜、史录文、陈明宇、周

滨。

（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关于增

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4名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9名董事中的刘

月涛、张婷、周滨、张平、黄国平等5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均

为独立董事）全部同意。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国药股份关

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经营层

2024年度经营业绩核定的议案》。

根据任期制契约化绩效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国药股份2024年度经营业

绩核定，以经审计后的决算数据为准开展业绩清算。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体

委员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国药股份关于工

资总额2024年决算及2025年预算情况的议案》。

为科学管控公司人力投入，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结合公
司实际，对 2024年度工资总额实际执行情况（决算）及 2025年度工资总额预
算情况进行审议。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体
委员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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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公司预计增加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
专门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国药股份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2025年所涉日常关联交易数额、关联方
情况、定价依据和政策以及关联交易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议，并将预测日常关
联交易相关内容进行了单独公告。（公告内容详见2025年3月20日刊登于《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 2025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5-006】）。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国药股份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
计划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
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
计划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并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时要求公司关联董事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国药股份关于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增加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85,302.36万元，关联董事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2025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增加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情况见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关联人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
司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陕西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内其他关联方

小计

本次预计新增金额

6,000.00

8,250.00

5,433.00

2,700.00

5,905.00

250.00

800.00

2,000.00

500.00

1,800.00

3,000.00

2,518.00

46,146.36

85,302.36

现2025年度预计额
度

38,859.28

36,007.09

28,979.98

25,500.83

23,538.98

19,054.99

18,349.43

22,083.18

17,057.01

17,535.35

15,015.46

13,349.42

417,237.91

692,568.91

占同类业务
比例（％）

0.77

0.71

0.57

0.50

0.47

0.38

0.36

0.44

0.34

0.35

0.30

0.26

8.26

13.71

增加预计金额的原
因

业务需求增加所致

注：
1、以上数据为不含税价格且未经审计；
2、与关联方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85,302.36万元；
3、除增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外，2025年度其他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内容、金额不变，仍按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国药股份关于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执行。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药控股四川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乐仁堂医药
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州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河南股
份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山西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国药集团新疆新
特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北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津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陕西有
限公司

国药集团一致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广西有
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

关 联 关
系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本 公 司
之 控 股

股东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与 本 公
司 同 受
控 股 股
东控制

本 公 司
之 实 际
控制人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00020180
2616Y

9113010069585
2364Y

9144010175349
1772B

9141010079676
6860E

9114000057109
9550G

9131000074618
4344P

9165010022867
01741

9142010072612
386XR

9112010175483
6883Y

9161000072736
5182D

9144030019218
6267U

9145010075975
844X1

9111000010000
5888C

法 定
代 表

人

胡 媚
媚

田 国
涛

王矗

张 召
辉

董 德
平

连 万
勇

李 春
海

刘 静
云

陈健

郎量

吴 壹
建

彭敏

白 忠
泉

注册资本
（万 元 人

民币）

80000.00

17500.00

355324.9
393

68031.32

100000.0
0

312065.6
2

78063.74

84444.44

130000.0
0

25000.00

55656.51

52140.80

2550657.
94

成 立 日
期

1988-
05-14

2009-
09-29

2003-
09-28

2006-
12-11

2011-
04-14

2003-
01-08

2003-
06-30

2001-
03-19

2003-
12-12

2001-
05-30

1986-
08-02

2004-
03-15

1987-
03-26

纳税人识别号

9151000020180
2616Y

9113010069585
2364Y

9144010175349
1772B

9141010079676
6860E

9114000057109
9550G

9131000074618
4344P

9165010022867
01741

9142010072612
386XR

9112010175483
6883Y

9161000072736
5182D

9144030019218
6267U

9145010075975
844X1

9111000010000
5888C

企 业
（机构）

类型

股份有
限公司
（非 上
市 、国
有 控

股）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法 人
独资）

其他股
份有限
公 司
（非 上

市）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
国有控

股）

有限责
任公司
（国 有
控股）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上市股
份有限
公司

有限责
任公司
（非 自
然人投
资或控
股的法
人 独

资）

有限责
任公司
（国 有
控股）

企业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
将军街68号

河北省石家庄
市长安区和平
东 路 488 号
A5、A6、C7、

D2

广州市荔湾区
站前路22号

河南自贸试验
区 郑 州 片 区
（经开）经南五

路185号

太原市迎泽区
双塔寺街18号

上海市黄浦区
龙华东路 385
号 1 层、11-15

层

新疆乌鲁木齐
高新区（新市
区）正扬路环
园 路 南 四 巷
169号

湖北省武汉市
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高新大道
666号A19栋1

层、4-7层

天津市和平区
小白楼街道宝
融大厦 2 号楼
大连道 1 号二
至五层（二层
201-204、206、
207、211、213
室、三层 312、
314、315 室 除

外）

陕西省西安市
国际港务区港
务大道89号

深圳市福田区
八卦四路15号
一致药业大厦

南宁市国凯大
道东18号办公

楼

北京市海淀区
知春路20号

经 营 范
围

药 品 批
发；药品
零售等

药 品 批
发；药品
零售等

兽 医 专
用 器 械
销售等

批 发 及
零售：中
成药等

药 品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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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带

来经营风险。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
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新增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有：商品销售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一一商品销售价格

国药股份与关联方之间的商品销售同与非关联方之间的商品销售在销

售方式和销售定价原则上基本是一致的，销售价格以政府定价政策为依据，

并结合公司销售价格体系和各关联方销售数据以市场化原则确定，不存在损

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药品批发业务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并且公司与关联方经营的一些品种具

有各自的全国或区域总经销权，因此不可避免公司同关联方相互发生药械的

购销业务，这是由于业务模式所致。

（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情况确定的，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

价格和条件，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和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大额）申购（含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
购金额（单位：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
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
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
元）

富荣货币市场基金

富荣货币

003467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富荣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富荣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有关约定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富荣货币 A

003467

是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2025年12月11日

2025年12月11日

2025年12月11日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富荣货币 B

003468

是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 12月 11日暂停代销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招赢通、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利得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除外）的大额申购（含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通过代销机构累计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应不超过 5 万元；如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通过代销机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
5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

（2）2025年 12月 12日起本基金将恢复代销机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本基金暂停代销机构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全国免
长途费的客服热线 4006855600咨询，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ramc.
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0日

富荣货币市场基金暂停部分代销机构
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本次股东大

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2日、

2025年11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3）《关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0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0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件园G区 17号
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忠诚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30名，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14,507,3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8.2704%。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304,310,6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27.3538%。
3、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26名，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10,196,7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9166%。
4、本次会议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

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共同进行计票、

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
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1,321,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870%；反对2,9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420%；弃权 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10,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538%；反对2,9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562%；弃权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9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1,333,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909%；反对2,9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419%；弃权 2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23,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764%；反对2,9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513%；弃权2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1,320,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868%；反对2,9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419%；弃权 2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010,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480%；反对2,9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513%；弃权2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0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一）》
4.01 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11,318,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859%；反对2,9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446%；弃权 2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02 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11,306,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823%；反对2,9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449%；弃权 2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03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11,285,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755%；反对2,9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532%；弃权 2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04 修订《对外担保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11,14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316%；反对3,0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739%；弃权 2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05 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311,234,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9593%；反对3,00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565%；弃权 2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非独立董事暨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098,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701%；反对1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7%；弃权 24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马云晏先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五、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5一058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25-11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情形，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0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大

楼3楼三潭印月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吕梁
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26人，代表股份1,074,532,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1.26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020,331,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17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5人，代表股份54,200,5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9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4人，代表股份55,594,08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6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393,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9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5人，代表股份54,200,5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901%。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案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4,435,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0%；反

对 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弃权 1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497,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4%；反对 8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2%；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74,4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3%；反

对 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弃权 21,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2,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8%；反对 5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5%；弃权 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晓红、吴楠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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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的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25
年12月0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6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16
名因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3名因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因
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2名因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
果为不合格的激励对象，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8.42万股
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2.85元/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1,754,021,048.00股减少至 1,753,
736,848.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754,021,048.00元降低至1,753,736,848.00元。公
司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
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
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
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8:30-12:00、13:00-16:30，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2、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申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571-89903300
5、电子邮箱：ir@eastchinapharm.com
6、其它
（1）以信函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到达地邮戳时间为准，来函请在信

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邮件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请在电子

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昇兴股份，证券代码：

002752）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5年12月8日、12月9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目前正在筹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该事项尚处于内部沟通阶段，相

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事项外，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履行了关注、核实程序，特作出如下声
明：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正在筹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
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目前正在筹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该事项尚处于内部沟通阶段，相

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出的问询函及其回函。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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